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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及体检合格证数据交换规

范》为 2025 年标准计划内项目，标准编制周期为 12 个

月。该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提出，牵头起草

单位为中国民用航空局信息中心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单位和编制组成员

主要起草单位：中国民用航空局信息中心。

编制组成员：聂骕、刘瑶、刘建、曹媛、唐天雄、刘

骞、马晓晨、郦莉莎、郭林君、马振宇。

（三）标准制定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

1．标准制定的背景

我国是全世界第二的民航大国，现拥有空勤人员及空

中交通管制员超过 20 万人。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系统

（AMS）是局方对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的重要信息工

程，它根据 CCAR-67FS 规章和相关文件建设，将包括体检

鉴定、航医健康管理、体检合格证审定和颁发等内容的工

作流程电子化，对相关体检信息进行统一管理。系统运行

期间，根据民用航空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，围绕规章建设

和行政许可事项的规范化，结合创新发展的信息技术，体

检合格证系统先后经历几次大规模升级改造，增加了多个

业务流程的电子化和信息化，为局方持续监管提供了有利

抓手，并于 2020 年 2 月充分利用系统移动端的优势，全面

推进电子体检合格证，向各民航当局执照管理部门致函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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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有关情况，实现体检合格证的无纸化。体检合格证系统

运行十余年，在保障飞行安全，保障身体健康，延长飞行

年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目前，民航各航空单位也建设了本单位的健康管理系

统，健康管理系统的普遍特点是需要体检合格证系统中的

体检鉴定健康数据为基础对航空人员进行分级管理与航卫

保障，同时需要体检合格证的有效期等关键信息进行排

班。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普遍应用，打破体检合格证系统与

各单位健康管理系统的数据孤岛成为行业内的迫切需要。

2020 年 12 月，民航局批复了“中国民航智慧监管服务项

目”，全新的体检合格证也纳入了项目建设范围，新项目

建设后将进一步拓宽与行业共享的范围，促进行业提高健

康管理水平。

2．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

为进一步规范数据共享，满足行业需求，按照民航

“十四五”规划中以“安全为底线、智慧民航为主线”的

有关要求，为贯彻落实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》

《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《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

设促进民航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》《智慧民航建设路线

图》《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要

求，本项目秉承民航高质量发展目标，积极主动推动行业

数字化、智能化、智慧化转型升级，形成航空卫生领域内

的可参考、可推广、可操作的数据交换规范，促进数据共

享，激发数据价值，推动行业由数据支持决策向数据决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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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渡。本项目结合民航新基建的“五个一”目标，广泛征

求行业内广大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主体的数据共享交换的

需求，制定出一套体检鉴定及体检合格证数据交换规范，

填补行业空白。

（四）主要工作过程

1．组建编制组

2024 年 8 月，成立标准编制组。中国民用航空局信息

中心作为标准编制牵头单位，负责组织开展标准项目申

报、交流研讨、制订等工作。

2．调研

2024 年 9 月至 12 月，编制组通过实地或线上调研，多

次调研了航校、航空公司等相关方，了解了民用航空人员

体检鉴定及体检合格证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，征集了行

业解决方案，并据此明确了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及体

检合格证数据交换规范》的编制方向与核心内容。

3．开题评审

2025 年 5 月 14 日，航科院组织召开了标准开题评审

会。为充分论证项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合理性，开

题会广泛邀请了行业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。编制

组按照要求进行了汇报，评审组对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

定及体检合格证数据交换规范》项目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

容、总体技术方案、实施计划等方面进行了评审，经过论

证质询，评审组一致认为该项目目标明确、内容全面、技

术方案可行、实施计划合理，同意该项目开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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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标准起草

2025 年 6 月至 2026 年 11 月，开展标准起草工作。

（1）形成标准草案。2025 年 6 月至 2025 年 10 月，编

制组总结前期实地调研结果，并结合开题评审时专家提出

的建议，在与飞标司反复沟通，并研讨的基础上，开展标

准编写工作，编制形成标准草案，并逐步完善。

（2）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。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1

月，编制组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研讨工作，并对标准草案进

行修订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。

5．中期评审

2025 年 11 月 28 日，航科院组织召开了《民用航空人

员体检鉴定及体检合格证数据交换规范》民航行业标准技

术(中期)评审会，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派员参加会议。评审

组 7 人(专家名单见附件)听取了标准起草单位对《民用航

空人员体检鉴定及体检合格证数据交换规范》征求意见草

案编写情况的汇报，并逐条评审，评审组一致同意《民用

航空人员体检鉴定及体检合格证数据交换规范》通过技术

评审（中期）。

6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

2025 年 12 月至 2026 年 2 月，编制组根据上述意见对

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（如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

式、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试验规则等）的编写论据（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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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计算、测试、统计等数据），修订标准时应说明主要技

术内容的修改情况

（一）标准编写原则

1．规范性原则

本标准的编写严格遵循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

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以及国家

医疗卫生、民用航空安全相关的政策、法律法规及管理规

定，确保标准结构与内容的规范性和合法性。

2．协调性原则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严格遵循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

的原则，避免矛盾和冲突；同时，充分考虑了与行业其他

相关标准技术及业务的连续性和协调性等。

3．可操作性原则

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深入调研民用航空人员体

检鉴定本标准相关方，充分考虑了标准的易实现、可操

作。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

本文件共包括 9 章正文，1 个附录。其核心内容紧密围

绕打破“数据孤岛”、实现规范共享的目的展开：

第 1—4 章（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缩

略语）：作为标准的基础性部分，界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

围，定义了数据交换中涉及的关键概念，为后续技术内容

的理解和执行提供统一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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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章（交换数据文件命名规则）：确定了交换数据

文件名的完整构成，包括发送方标识、文件创建时间、当

日顺序号三部分的格式、字符数、拼接方式，以及文件固

定后缀，让每个交换数据文件都能通过文件名清晰标识来

源、生成时间、当日发送序号。

第 6 章（数据交换）：明确了数据交换的总体要求、

交换方式、安全机制（如数据加密、传输加密）和性能要

求；

第 7 章（数据文件结构）：规定了数据文件的组成格

式、命名规则及声明内容；

第 8 章（数据项描述）：通过详细的数据字典表格定

义了各类核心数据对象的字段名称、类型、长度、约束条

件等；

第 9 章（数据交换验证方法）：规定了数据交换过程

中的接口性能、数据内容与格式准确性的验证规则和错误

处理机制。

（三）主要技术依据

一是理论与法规依据。本标准以信息管理、数据标准

化理论为基础，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

法》、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》等法律法规

对于航空人员健康信息管理和使用的规定。同时，参考了

国际民航组织（ICAO）在航空人员健康信息管理与数据交

换方面的先进理念与实践，确保标准科学、合规且具有国

际视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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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实践与数据依据。编制工作充分依托并分析了

“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系统”长达十余年运行所积累

的巨量健康数据（约 7449 万条）及其管理经验。通过对现

有系统与各单位健康管理系统间数据交互需求的深入调

研，以及对“中国民航智慧监管服务项目”数据中台建设

蓝图的契合，确定了本标准的数据范围、交换模式和技术

要求，各项规定均基于成熟的行业实践和明确的应用需

求。

三是行业共识与发展需求。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广

泛征求了航空医学专家、航空运营人、体检机构及管理部

门的意见。通过多轮研讨和验证，确保了技术要求的合理

性并获得行业广泛认可。同时，标准内容兼顾了航空医学

的最新进展和行业未来发展需求，保持了标准的前瞻性和

适应性。

三、是否涉及专利，涉及专利的，说明专利名称、编

号及相关信息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

四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、

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

（一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

无。

（二）预期的经济效益

本标准的制定，为民航行业建设航卫系统提供统一的

数据对接标准，可从源头节省管理和建设成本，显著减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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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复建设、系统兼容等长期困扰行业的问题，预期将有效

降低行业运营成本，促进产业协同发展。在成本控制层

面，统一数据对接标准能避免各企业因自行制定对接规则

而产生的重复研发投入，减少不同系统间因接口不兼容导

致的设备改造、软件适配等额外开支，同时简化航卫数据

管理流程，降低因数据格式不统一引发的人工核对、错误

修正等管理成本，让资源更精准地投入到核心服务提升

中。

（三）预期的社会效益

本标准的制定，在社会效益层面构建起民航领域跨系

统协同的关键支撑，其核心价值在于促进打通航卫系统与

民航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壁垒。航卫系统作为民航健康监

测与医疗保障的核心载体，此前常因数据格式不统一、接

口规则差异化，与航班调度系统、旅客健康管理系统、机

场应急保障系统等关键业务系统存在数据流通不畅，健康

监测数据、医疗资源信息等关键数据难以高效传递，形成

“信息孤岛”现象。通过统一的数据对接标准，上述关键

数据可实现无缝流转，例如健康监测数据实时同步至航班

调度系统，帮助调度人员精准掌握机组的健康状态，能降

低因人员健康问题导致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概率，进一步降

低民航行业整体运营成本。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

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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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未规范性引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，与国

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不存在版权问题。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民航规章和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国内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相一致，无冲突。

七、重大不同意见的处理和依据

无。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

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）

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行业标准化管理单位及时组

织本标准宣贯，强化标准技术内容对后续工作的指导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、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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